
附件 1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有毒有害物质

排放报告表

企业名称： 山东元泰化工有限公司 （盖章）

填报日期： 2023 年 1 月 15 日



填写说明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

位应当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

二、“有毒有害物质”是指对公众健康、生态环境有危害和不良影响的物质，包

含天然有毒有害物质和人工合成有毒有害物质。

三、《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有毒有害物质”指下列物

质：（1）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

的污染物；（2）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

污染物名录的污染物；（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

的危险废物；（4）国家和地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管控的污染物；

（5）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内的物质；（6）其他根据国家法律有关规定应当

纳入有毒有害物质管理的物质。

四、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按年度如实填写本单位通过废气、废水及固体废

物等形式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情况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需要进行排放报

告的有毒有害物质名录详见附录。

五、年度许可排放量或年度许可产生量按照单位申领的《排污许可证》所载数据

如实填写；年度实际排放量或年度实际产生量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

规范 总则》核算，与单位编制提交的《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保持一致。

六、大气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量为有组织废气主要排放口、一般排放口、无组织排

放、其他排放情形的排放量的总和。

七、废水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量为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的排放量的总和。

八、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产生的危险废物均需填报并完整填写危险废物类别及

代码；单位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中如涉及有毒有害物质也需要填报，无需填

写危险废物类别及代码。



一、大气有毒有害物质年度排放情况

序

号

有毒有害物质

名称

年度许可排放量

（t）
年度实际排放

量（t）

产生有毒有害

物质的工艺环

节

主要排放口说

明

1 VOCS 3.024 0.064824
三级冷凝器

尾气、 储罐

等

废气排放口

高 20m
内径 0.4m

2 苯胺类 无 0.008402
三级冷凝器

尾气、 储罐

等

废气排放口

高 20m
内径 0.4m

3 硝基苯类 无 0.020058
三级冷凝器

尾气、 储罐

等

废气排放口

高 20m
内径 0.4m

说明：无年度许可排放量的可填无，直接填报年度实际排放量。

二、废水有毒有害物质年度排放情况

序

号

有毒有害物质

名称

年度许可排放量

（t）
年度实际排放

量（t）

产生有毒有害

物质的工艺环

节

主要排放口说

明

1 COD 无 0.002916 循环水系统

间接性排放

至污水处理

厂

2 氨氮 无 0.0035497 循环水系统

间接性排放

至污水处理

厂

说明：无年度许可排放量的可填无，直接填报年度实际排放量。

三、固体废物有毒有害物质年度排放情况

序

号

固体废物

名称

危险废物

类别及代码

所含

有毒

有害

物质

名称

年度

许可

产生

量（t）

年度

实际

产生

量（t）

处置去向

是否超

标及超

标原因

1 废催化剂
HW50

261-161-50
铜 无 1.91

委托聊城雅居乐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处置
否

2 废盐
HW11

900-013-11
活性

炭
无 0.15

委托聊城雅居乐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处置
否

说明：无年度许可产生量的可填无，直接填报年度实际排放量。


